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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以下為律政司司長黃仁龍資深大律師今日（十一月二十四日）在第六屆東

盟成員國與中國總檢察長會議的致辭全文（中文譯本）： 
 
主席先生、各位總檢察長、總檢察長 Tran Quoc Vuong 先生、曹檢察長、各

位嘉賓︰ 
 
  我很榮幸獲邀隨同中國代表團出席這個會議，並就「加強刑事事宜司法互

助合作以有效打擊跨國罪行」的主題發言。 
 
  首先，我要感謝越南社會主義共和國最高人民檢察院總檢察長 Tran 
Quoc Vuong 先生。我們甫抵越，便得到你鼎力協助和盛情款待，我在此向你

表示衷心的謝意。總檢察長悉心安排一切，務求令這個重要的會議能如大家所

願般完滿成功；我在此致以衷心祝賀。 
 
  這次會議的主題適切而合時。跨國罪行對國際社會構成嚴重的威脅，在經

濟不景期間，檢控人員更須保持專注和警覺，以應付所面對的情況。畢竟，當

社會的注意力被其他事物佔據時，正就是跨國罪行暗中肆虐為禍的高峰。這絕

不是什麼新的現象，而最令人擔心的是，犯罪者已在全球化的過程中，大大擴

闊跨國犯罪活動的範圍，並使活動更趨多元化。犯罪集團的罪行是不受國界限

制的，所以執法者必須靈活應變，對症下藥。舉例來說，既然罪犯會利用互聯

網來互相通訊、交換資料和進行交易，執法者就必須適當地提升本身的專業知

識水平，以便擊破罪犯的犯罪活動和把他們繩之於法。 
 
  作為檢控人員，對於加強各司法管轄區的協作方式，以聯手打擊形形色色

的罪行，我們責無旁貸。這是我們的共同抱負，我們有責任採取實際措施，把

願望轉化為現實。無可置疑，我們近年在這方面取得實質進展，而且訂立了基

準，但這是持續不斷的工作，我們應不時檢討各項機制。特別值得一提的是，

面對全球化所帶來的後果，檢控人員必須提倡以實際的安排來處理這些問題。

為此，檢控人員必須具備現代化的思維，並且採取創新的手法。我們應優先處

理下列事宜： 
 
  － 針對現時的情況，加強刑事司法體系對付有組織罪行的能力； 
  － 採取措施，改變市民對罪行的傳統態度，並推動市民參與防止罪行的

工作； 
  － 確保有效監控國際邊境； 
  － 成立專責隊伍，以調查和檢控最新的罪行模式； 
  － 收緊那些未能全面處理有組織罪行及犯罪得益的立法安排； 
  － 加強執法機關、非政府機構及工商團體之間的聯繫； 
  － 優化國際合作的程序。 
 
  若要使司法管轄區之間訂立的司法互助協議收到預期的效果，這些協議所

涵蓋的範圍必須全面，並能反映出快捷辦理協助請求的重要性。有關方面應該



盡其所能，確保收集證據的方式，能夠方便向請求方的司法管轄區提交。若要

中斷罪犯的資金來源，各司法管轄區必須就出示銀行記錄方面提供廣泛的協

助。儘管在改善司法互助安排方面已作出許多努力，但在提供協助方面有時仍

覺緩慢和欠缺效率。事實上，假如有關協助的請求得不到回覆、或是在處理請

求時遇到長時間的延誤、或因當地的種種限制而不能提供證據，則不論我們的

法律如何嚴謹，也難有什麼成果。要加強地區之間的合作以瓦解犯罪勾當，殊

非易事，但我們必須堅守職責，不屈不撓。要取得進展，我們必須承認，犯罪

集團可以動用的資源十分龐大。他們在全世界擁有強大的網絡，能夠迅速適應

瞬息萬變的環境。此外，他們不惜本錢賄賂當權者。只有明白到問題的嚴重程

度，我們才有希望能夠有效地處理問題。 
 
  在進行特別調查期間，警方可能會察覺罪案涉及跨國性質，而有關情報必

須及時處理。這要求其他地方的執法者必須獲得通知，因為這樣可確保打擊有

關罪行的措施能夠在不同的地方同步進行。即使在一個司法管轄區沒有向另一

個司法管轄區要求提供相互法律協助的情況下，假如負責的機關可以共用相關

的資訊，便可促進致力打擊有組織罪案、詐騙、貪污以至恐怖主義方面的共同

目標。司法互助協議一經訂立，它們的效能便應受到監察。如果實際上它們在

某些方面不符合要求，我們必須採取補救措施。如果我們漠視全面加強各層面

合作的重要性，我們便須承擔後果。 
 
  《聯合國打擊跨國有組織犯罪公約》(《巴勒莫公約》）適用於香港，這反

映了香港對加強各締約國之間的相互法律協助的承諾。公約載有實務指引，訂

明各國可以如何相互合作，並把證實有效的雙邊合作技術，提升至全球層面予

以採用。《巴勒莫公約》訂明各締約國之間可透過電子傳送方式傳送請求，這

項技術十分重要，因為在一些分秒必爭的情況下，傳統的法律協助模式很多時

都未能應付所需。這種情況尤其在打擊清洗黑錢行動中出現，在這些行動中，

只要程序上稍有延誤，便可能會令扣押資產的行動受挫。我們的安排能否發揮

效能，取決於在等候提出正式請求前凍結款項所需的時間，又或就本地的案件

而言，取得限制令的時間。 
 
  《巴勒莫公約》把屬於下列情況的罪行列為「跨國」罪行： 
 
  （一）在一個以上國家干犯； 
 
  （二）雖在一國干犯，但在另一國籌劃、準備、指揮或控制； 
 
  （三）雖在一國干犯，卻涉及從事跨國界犯罪活動的有組織犯罪集團；或 
 
  （四）雖在一國干犯，但對於另一國有「重大影響」。 
 
  《巴勒莫公約》把「嚴重罪行」界定為可被判處最少四年監禁的行為，並

稱有組織犯罪集團為「由三人或多人所組成……為了實施一項或多項嚴重犯罪……
以獲得金錢或其他物質利益而一致行動的有組織結構的集團」。明顯可見，許

多常見的罪行由於性質嚴重、所影響的司法管轄區不只一個，並最少涉及幾個

為了金錢利益而一起行事的人，因此被列為嚴重及跨國犯罪。 



 
  《巴勒莫公約》鼓勵締約國締結適當的雙邊或多邊協議，以就合作使用

「特殊偵查手段」（例如電子監視）訂定條文。相互法律協助安排的效能，取

決於各司法管轄區是否願意接受相互承認外地法庭的裁決的概念。假如某司法

管轄區發出的截取令獲另一司法管轄區承認，並能在該司法管轄區執行，那麼

涉及截取通訊的協助請求便可迅速執行。由於披露罪行的電腦記錄可被迅速消

除，因此設立相互協助機制，方便司法管轄區之間及時就截取令提出獲認許的

請求，是十分重要的。負責監察互聯網的機構，亦須同樣互相提供協助。 
 
  在香港，證券及期貨事務監察委員會（證監會）正提供上述其中一類所需

的合作。證監會運用其互聯網監察計劃──對網站、聊天室及留言板進行監察──
以偵察針對香港和可能違反本地法律的活動。證監會是個監管機構，焦點放在

以欺詐手段招攬投資者、操控市場、傳閱虛假或具誤導性的信息及內幕交易的

活動上。但當證監會發現其他司法管轄區的可疑網站，就會把有關資料轉交當

地的執法機構。在這方面的各項合作，均有助電腦網絡空間的監察行動，我們

必須予以支持。 
 
  正如較早時所述，跨國罪行與貪污活動有關聯。因此，如果可以制定有效

的機制追討非法取得的資產，這便可作為一種防止貪污的措施。畢竟，在一開

始便防止貪污發生，總較事發後提出檢控為好。就這點而言，適用於香港的

《聯合國反腐敗公約》，載有全面的追查和追討非法資產的機制。如果這些機

制得到有效的法律支持，便可以糾正貪污的影響，而貪污的官員亦會意識到他

們難逃法網。 
 
  自香港於一九九七年回歸中國以來，香港特別行政區政府一直致力對所有

類別的罪行提出檢控，並積極加強打擊跨國罪行的能力。在推動整個亞太區，

以至區外的各個執法機關和檢控機關之間的有效合作，以及鼓勵採用最佳的執

法和檢控方式的工作上，香港擔當着重要的角色。在香港負責維護法治的我

們，定當致力達致國際社會在巴勒莫為國際執法和檢控機關所訂立的各項目

標。最明顯可見的例子，便是有關司法互助範疇的目標。 
 
  根據香港特別行政區《基本法》，在中央人民政府批准或協助下，香港可

與外地司法管轄區簽訂司法互助協議。因此，香港可為其他地區提供廣泛的協

助。舉例來說，在另一個地方發生但仍在調查中的刑事案件，可以在香港錄取

證供。其他司法管轄區發出的沒收令可以在香港執行。搜查令可以適用於香

港，以蒐集證據，然後在其他地方提交。希望受惠於這些安排的國家可與香港

簽訂司法互助協議，或承諾按照對等原則，在類似的情況下為香港提供協助。

截至二○○九年十月一日為止，香港已經與３４個國家草簽刑事事宜司法互助協

議，其中雙方已正式簽署的協議有２７份，其餘協議的簽訂程序則仍在進行

中。 
 
  近期，香港在協調不同措施使跨境罪行無利可圖方面，取得了重要的經

驗。身為打擊清洗黑錢財務行動特別組織的前任主席，以及亞洲／太平洋反清

洗黑錢組織的創會成員，香港明白到只有斷絕犯罪組織的資金來源，才能有效

地打擊跨境罪行。這顯然是執法方面的主要工作，而我們會竭盡所能，協助鄰



近地區國保持財務制度穩健。香港已準備就緒，樂意隨時與其他地區分享經

驗。我們堅定不移的目標，是要在謀求共同利益的前提下，在實際層面與其他

司法管轄區有效地合作。 
 
  多謝各位。 

完 
 
２００９年１１月２４日（星期二） 

 
 


